
债权与物权在规范体系中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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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债权与物权是民事财产权的基本二分，它们因相对性和绝对性的根本差异而

不同，但这不妨碍两者的规范关联。从权利发生的角度来看，它们有引导与发展的关

系，如买卖之债为所有权移转提供了条件。在权利存续的层面，它们有伴生与协力的关

系，如在地役权设定后，供役地人对地役权人享有请求支付费用的债权。在特性交错方

面，诸如相邻关系中的赔偿请求权等债权有物权的绝对性，并与物权一体并存，对物权

受让人有约束力，存在融合和并存的关系。在规范适用上，物权与债的关系有同质趋

向，可一体适用债法规范，显示出同质与同化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辨析，有助于深化

对物权法的定位、对象、规范、原则、危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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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民法财产权的两大支柱，债权与物权分别以相对权与绝对权的面目示人，前者强调特定

权利人对特定义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后者强调特定客体归属于权利人，权利人直接支配客体并有

权排斥其他任何人的干涉。这种简约的二分使债权与物权在财产法中非此即彼，以其为格式化模

板，纷繁多样的财产利益形态能被快速定位，从而为法典编纂、法律适用以及法学研究提供了简

便有效的概念工具，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既然债权与物权泾渭分明，债法与物权法也就顺势分

离，这被誉为德国民法典编纂体系的真正特点，〔１〕对包括我国民法在内的近现代民法影响深远。

不过，债权与物权的二分只是对财产权进行静态对比分析的结果，其二者并非毫不相干，相

互间总有斩不断理还乱的丝丝关联，这无论于交易现实还是在规范体系均触目皆是。在现实语

境，离开合同债权，很难想象有所有权移转或抵押权设定，债权堪称催生或改变物权的最大孵化

器。正是着眼于物权借助债权之力实现财产价值以及债权本身就是经济目的和法律生活目的的客

观实际，才有了债权在近代法中占有优越地位的理论反思。〔２〕在规范语境，除了债权法与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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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宏观上的选择与转换、原因与结果、基础与从属、融合与混合等多重互动形态，〔３〕债权与

物权在细微处也有交错，如买卖之债旨在移转所有权 （合同法第１３０条）、权利质权的客体可以

是债权 （物权法第２２３条）等就是适例。显然，要想全面洞察债权与物权的运行规律，必须跨过

二分的入门门槛，在规范互动和交错中全盘审视它们的关系，从而展示和厘清民事财产法的体系

架构，更准确地认识和理顺债法与物权法的关系。

为达到这个目的，本文的关注点不在权利本体之间的异同分析，而是立足于承载债权或物权

的法律规范，讨论相互关联的债权与物权的关系。这表明，本文尽管给出了债权与物权关系的抽

象模式，但分析所针对的权利均在具体规范之中，这当然符合作为法教义学或实证法学的民法学

以规范为主要对象的一般规律。〔４〕更重要的，只有以具体规范为依托，结合文义表述、功能引

导和实践运用，才能有的放矢地把握债权与物权在具体情形中的特性，从而为二者关系的一般化

提供具体素材，又为二者关系更深入细致的展开奠定基础。以相邻关系及与其相关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为例，若着重于权利本体，相邻关系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均表现出物权和债权的典型特色，但

从规范目的出发，正如后文所见，二者的特殊关系相当明显，它们是不能分离的一体存在，简约

的权利二分法似乎无法直接套用，探讨空间因此得以拓展。可以说，债权与物权的二分是财产法

布局的基础，而结合具体规范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除了审视二分在规范层面上的延展逻辑，

还有验证二分正当性及其限度的重要功能。

不仅如此，民法是包含了众多不同规范的体系架构，无论在学理认识还是法律适用，单一的

具体规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关联规范协力构成规范群体。法学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

清楚指出这些规范的意义关联。〔５〕受制于这种体系效应，在理解某一制度时，除了应厘清围绕

同一目的或对象而有关联的规范范围，明了不同规范的各自分工和接轨或交错的节点，并确定它

们的整体协调机制，还应针对具体情形遴选可用的规范，或在法律漏缺时类推适用功能最接近的

规范。对债权与物权关系的讨论同样如此。尽管在权利二分的基础上有不同的规范群，但实践问

题的发生却往往会交融债权规范和物权规范，要想妥当地进行法律规制，除了体系化地把握这些

规范关系，别无良方。以买卖为例，要想理顺其规范适用，首先应界定相关的债权规范与物权规

范的功能和关系，再针对买卖合同无效、物权未变动等具体情形，明确有所为或有所不为的具体

规范，仅从权利本体入手，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根据这一认识，本文先考察权利的发生，希冀透过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权利更迭过程，描

绘债权与物权之间的引导与发展关系，以此作为后文展开的起点。在意定债权引导意定物权发生

后，通常还有其他债权与物权携手共处，如地役权设定后，供役地人还有请求地役权人支付费用

的债权，这种伴生与协力的关系还及于其他类型权利之间。有些债权还融合了物权的绝对性，并

与物权一体存在，对作为第三人的物权受让人产生约束力，相邻关系中的赔偿请求权、地役权人

的给付义务、预告登记的债权均如此，表现了融合和并存的关系。这些债权与物权之间具有相对

的人与人的关系色彩，其中的权利与义务还有牵制，如地役权人不支付费用会导致地役权消灭。

受此约束，不宜再把物权人的法律地位界定为单纯的绝对权和支配权，而应加入人与人的权利义

务关系，物权因此与债的关系有了同质性，有一体适用债法规范的可能，从而又有同质与同化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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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导与发展的关系

在现实交易中，物权基本上以经由意思自治而生成的债权为引导，没有后者的支持，前者恰

似无本之木。着眼于这种无此即无彼的构造，可以说债权是物权的引导，物权则实现了债权目

的，是债权的发展结果，两者是引导与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指向法定的管制领域，法定物权

不仅会以债权为引导，反过来也能成为法定债权的引导。

（一）以债权为引导

１．自治领域

因意思自治的牵引所发生的物权是意定物权，〔６〕它以产生债权债务的债权行为为原因行为。

不过，债权行为的效力止步于债权的发生，不直接催生出物权。作为债权实现的后果，物权取决

于债的履行。以买卖为例，买方因买卖合同而对卖方享有请求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债权，是买卖

合同这一债权行为产生了该意定债权。无此基础，买方就没有取得所有权的机会。但仅凭此基础

也不会直接移转所有权，还需卖方协力履行，才能使买方如愿。沿循权利发生的顺序，这种关系

构造可简化为 “意定债权→意定物权”。这也形象地说明物权虽出自实证法的建构，但它是债的

结果与发展，在债法关系中得以实现。德国民法典因此把债法置于物权法之前。〔７〕在此构造中，

债权服务于物权变动，只要物权现实发生，债权除了给债权人保有给付提供法律原因，〔８〕别无

意义。就此而言，债权不过是物权发生的手段。

以债权与物权的二分来格式化现实中的财产权，相对权与绝对权必然分庭抗礼，无法融通，

因此，它们在自治领域中分别对应不同的法律行为方能合拍，前者即买卖合同之类的债权行为，

后者是处分既有物权的物权行为。〔９〕据此划分，意定物权的意思根基只能是物权行为。由于法

律行为首先是与法律效果对应的抽象构成要件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１０〕而非行为举止的客观事实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故而，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定位也只能局限在规范层面，它们由此成为审视与

定性现实中某种具体行动举措的工具，具体行为因符合不同法律行为的相应构造而各归其位。这

无疑是往返于抽象规范与具体事实的认识过程，所得会因制度设计或分析视角的不同而有异。以

不动产所有权移转为例，德国需要专门的合意 （Ａｕｆｌａｓｓｕｎｇ），即当事人双方同时在场向主管机

关、公证人或在诉讼和解中表示移转意思 （德国民法典第９２５条第１款），物权行为因此是独立

的要式表达；瑞士与此不同，以登记申请为物权行为；〔１１〕在我国大陆，内涵更笼统的当事人过

户房屋时的意思表示被视为物权行为。〔１２〕这说明物权行为的客观表现并非甄别其独立性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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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重要的是认可意定物权的自治性，只要针对物权的处分源自处分权人的真实意思，物权行

为即为独立存在。把行为要素考虑进来，引导与发展的关系就是 “（债权行为→意定债权）＋

（物权行为）→意定物权”。

往行为层面再深挖一点，强调债权行为对物权行为的不可或缺作用，前者不成立或无效不仅

导致债权无从发生，物权行为也无意义，物权将丧失存续基础，此即瑞士法所代表的有因性。〔１３〕

在此框定下，物权因债权的引导而发展的关系脉络相继相承，债权行为的作用是为物权变动制定

计划，物权行为则是执行计划，与此相应，债法的功能是为财货流转与分配提供原因，物权法的

功能是为新的权利地位提供起源。〔１４〕德国法所代表的无因性是另一种思路，效力有瑕疵的债权

行为只波及债权，只要没有条件关联等例外，照常运转的物权行为仍可促成物权，〔１５〕引导与发

展的关系由此被缩限在债权正常实现的情形。

概括而言，沿着意思自治的主线，债权无疑是物权现实化的基座，没有债权行为的成立，就

不会有通往物权的起点。正是有了以落实物权为追求的债权，才有了债的履行，有了物权行为与

物权公示，最后有了物权发生。就该动态流程而言，债权实为物权发生的手段，物权则是以债权

为引导的发展。

２．法定领域

自治为意定债权提供了方向和射程，行为的正当性由此而定。但在自治力所不逮之处，法律

必须基于特定目的，通过法定的管制手段来适度更改方向或扩张射程。不以意思表示为根基的法

定物权就是管制产品。当它与意定债权衔接时，目的基本上是通过保障债权实现来鼓励交易。留

置权、承包人就建设工程的法定抵押权等法定担保物权就是适例。它们不仅不遵循意定物权的设

立规则，通常还优先于意定担保物权和普通债权 （物权法第２３９条、合同法第２８６条、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１条）。在此基本框架内，管制目的有更细

微的差异，如法定抵押权兼有保护劳动者利益、鼓励建造、创造社会财富的政策目的，〔１６〕承揽

合同、保管合同所引导的留置权 （合同法第２６４条、第３８０条）也有相当的目的。与它们不同，

基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留置权 （合同法第３１５条）则意在消弭承运人已先给付的交易风险。法定物

权之所以进入意定债权领域，正是因为有这些正当管制目的支撑。

若扩大管制的范围，把自治机制之外形成的权利均纳入其中，法定物权就不仅能切入自治领

域，形成前述的 “意定债权→法定物权”，而且，它作为法定债权的保障机制，还能在管制领域内

延续，形成 “法定债权→法定物权”。侵权之债导出的留置权就相当典型，如踢球打破别人窗户玻

璃，只要认为损害赔偿债权与债权人占有惹祸足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物权法第２３１条），债权人就

有权留置足球。〔１７〕不过，区分法定物权的诱因是意定债权还是法定债权，除了显示形式差异，实

质意义不大。毕竟法定物权以无需自治参与的管制见长，以保障债权为根本指向，至于债权源于

自治或管制并非所问。源自合同债权的留置权与侵权债权导出的留置权无本质区别，就是明证。

（二）以物权为引导

当物权发生的原因是债权行为时，权利变动的利益得失由债权行为来定。如买卖合同是衡量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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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货是否及如何两讫的根本载体，只要记载全面，法律或法官基本上没有介入的必要。即使记载

不全面，只要未到否定合同成立的程度，如合同明定了货或钱，而未明确交货或付款的时间地

点，对此予以补充解释即可，也无管制的必要。与此不同，法定物权不以意思表示为根基，由此

出现的利益亏空无法从当事人意思中寻找弥补之道，法律不得不介入调整，形成旨在平衡利益且

带有管制色彩的法定债权。作为配合物权变动的必要环节，法定债权以物权发生为前提。此外，

法定债权还要契合于物权变动的功能，只能顺势而为，这就会缩限其自身效用。在此意义上，说这

种法定债权是在法定物权引导下的进一步发展应不为过，其关系构造即 “法定物权→法定债权”。

在此方面，不动产附合最有代表性。在满足附合的要件后，动产成为不动产的成分，不再是

独立的物权客体，其原所有权因被不动产所有权吸收而消灭，而且，为了保持物的整体效用，原

则上排除任一方恢复原状的请求权。这提升了不动产所有权的价值，但原动产所有权人却受损

失，救济途径是给原动产所有权人以赔偿请求权 （德国民法典第９４６条、第９５１条；我国台湾民

法第８１１条、第８１６条）。该法定的赔偿请求权通常被视为原动产价值的延续，非给付不当得利

给它提供了规范支持，即在满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后，不动产所有人应赔偿原动产所有人。〔１８〕

我国大陆缺乏完整的附合制度，但既有的规范思路与上述一致，即抵押物因附合而为第三人所有

的，第三人应予补偿，由此产生的补偿金在抵押权的效力范围内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２条）。

不过，尽管赔偿请求权救济了失权人，但债权的法律地位终究不如原来的动产所有权那样实

在，不妨再给其相应的物权保障，如用不动产因附合而增加的价值作为法定担保物权的客体，来

担保该法定债权的实现。这样一来，又回到了前述 “法定债权→法定物权”的轨道。显然，在法

定范畴中，债权与物权的组合搭配完全受制于规范功能。

三、伴生与协力的关系

由意定之债为引导而发生物权，往往不是交易的全部。除了因物权生成而消灭的债权，还有其

他债权与物权伴生与协力的格局，即有此有彼，它们相互间还有隔离，无此也有彼或有此却无彼均

为可能的形态。这种关系实属物权变动交易构造的常态，在遗失物拾得等法定领域同样明显存在。

与此不同，在诸如雇佣加工、承揽加工等交易中，权利伴生与协力关系没有如此明显，只有理顺加

工而生的法定物权与雇佣、承揽等意定之债的关联性后才能确定，属于隐性的伴生与协力关系。

（一）以显性为特质

１．自治领域

与物权相对的债权还是债务的关联词，债权与债务是同一债的关系的两面，彼此内涵相互对

应，分别指向不同的特定主体。可以说，在债权与物权相提并论时，债务从未缺席，只是隐身于

债权的背面而已，故严格说来，债权与物权的区分应是债的关系与物权的区分。在此所谓债的关

系，指向单一的债权债务，如买方请求卖方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属于狭义的债的关系，债权是其

代言词。债的关系还可包括多数的债权债务，这些不同的债权债务之间存在整体性与关联性，属

于广义的债的关系，〔１９〕合同关系为其典型。两相对比，在意定之债，通常所谓的债权代表了狭

义的债的关系，是在广义的债的关系中撇开其他债权债务所得的结果。

仅以狭义的债的关系为引导而推向物权时，后者借助物权行为得到自治正当性，债权与物权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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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止步于 “意定债权→意定物权”。如抵押合同的内容仅涉及主债权、债务履行期限、抵押

财产和担保范围 （物权法第１８５条第２款），所生的债权就限定为主债权人对抵押人享有的设立

抵押权的请求权，它因抵押权设立而消灭。在上述债权之外，若债权行为还产生其他债权，即产

生了广义的债的关系，则意定物权将与其他债权伴生。仍以抵押合同为例，若它除了上述内容，

还涉及抵押权顺位的让与，如Ａ与Ｂ在抵押合同中特别约定，在抵押权设立后，Ａ一旦与后位权利

人Ｃ达成交易，Ｂ应把基于自己优先顺位得到的分配金额让与Ｃ，由Ｃ先受偿，Ａ通过另外的限价

交易弥补Ｂ的损失。据此，Ｂ的抵押权在设立后，就与Ａ在特定条件下请求Ｂ让与抵押权顺位的债

权携手并立。显然，在意定之债包容多个债权的情形，这些债权因是否引导物权而命运各异，肯定

者因物权发生而无意义，否定者则与物权并存。为简便起见，可将前种债权称为意定债权Ｉ，后种

债权为意定债权ＩＩ，它们的关系布局为 “意定之债→ （意定债权Ｉ→意定物权）＋ （意定债权ＩＩ）”。

同引导与发展关系一样，伴生关系涉及意定物权，但前种关系以意定债权Ｉ为对象，后种关

系则指向意定债权ＩＩ，意定物权与意定债权ＩＩ在此属于同一制度布局中的棋子，彼此虽然不同，

但目的方向一致，因而有此也有彼。而且，只要意定债权Ｉ与意定债权ＩＩ无牵连关系，意定物权

与意定债权ＩＩ就不会相互制约，缺少其一也不影响另一的意义，即无此也有彼。如抵押权未设立

不影响抵押权顺位让与的债权约束力，只不过该债权无法实现。反过来也是一样，即顺位让与的

约定有效力瑕疵，只要不影响设立抵押权约定的效力，仍无碍抵押权的设立，从而不同于无此即

无彼的引导与发展关系。意思自治使意定之债蕴含了无限的创意，只要内容溢出意定债权Ｉ的范围，

就有物权和意定债权ＩＩ现实伴生的可能，故相比于引导与发展关系，伴生关系在现实中更为常见。

伴生的功能在不同情形会有差异。在前例的抵押权顺位让与，受让人取得了请求就出让人所

得的优先分配金额先予受偿的权利，抵押权的归属和顺位并不变 （我国台湾民法第８７０条之１）。〔２０〕

顺位让与以顺位蕴含的受偿机会为交易对象，不交易、不让与自无不可，有它则多一种选择，对

抵押权交易及其制度安排可谓锦上添花。而且，在主债权确定的前提下，只要抵押财产的市值稳

定，后位权利人的获利与先位权利人的损失完全相当，再加上通常的额外利益安排，如前述的Ａ

对Ｂ的补贴，顺位让与在整体成本上就既未改善抵押权顺位布局的功效，也未让它变得更差。这

同样适用于有特殊约定的质押，如约定排除质权人的孳息收取权 （物权法第２１３条第１款），出质

人据此享有的相应债权不会改变质权的根本属性，但多出来的这份自治使得质押交易更为融通。

伴生还可能出于落实物权利益的必要。共有物的管理合同即如此，如多方主体共同出资购买

房屋，约定共有后的管理措施。在共有状态不变的前提下，管理合同通过凝聚共识的方式协调各

方行为，是最大化共有物经济效用的最佳手段。作为维系共有的首选，管理合同产生债的关系，

违背者承担违约责任。〔２１〕只有在无法达致管理合同时，法律才退而求其次，为各共有人提供管

理的均等机会 （物权法第９６条）。但由此带来的利益摩擦仍无消解途径，一旦利益纠结于死胡

同，要么共有人出让份额走人，要么分割共有物散伙，原来的共有无法再持续。正因为管理合同

对共有的维系如此重要，比较法上才有在特定条件下约束第三人的效力规范 （德国民法典第７４６

条、第１０１０条；瑞士民法典第６４９ａ条；我国台湾民法第８２６条之１）。既然管理合同通常为实现

共有利益所必需，其功能显然不同于抵押权顺位的让与。

不过，顺位让与和管理合同要想发挥实益，均需物权的现实发生，这些意定债权ＩＩ因此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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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定债权Ｉ共存于同一债权行为，它们在形式上完全可独立存在，如在抵押权设立后再约定顺

位让与，在共有现实发生后再约定管理合同。与它们不同，在有偿设立地役权的交易，作为意定

债权ＩＩ的费用债权与地役权伴生，它是平衡因物权生成而引起的利益波动的必备要素，与引导物

权的意定债权Ｉ同为合同的必要条款 （物权法第１５７条第２款），无法如同顺位让与或管理合同那

样可与抵押权或共有先后生成，相互间显示出更为紧密的关联。与这一关联相符，一旦费用债权

不能如约实现，将导致地役权合同解除，结果危及物权的继续存在 （物权法第１６８条第２项），

顺位让与和管理合同则无如此波及物权的效果。

但无论如何，意定物权与意定债权ＩＩ伴生存续，相互间的协力作用相当明显。把这种关系同

引导与发展关系结合起来，能更清晰地展示物权变动的交易全貌。可以看出，物权的现实发生不

再是债权全部离场的标志，因为不同的交易机制和目的既可能使物权为意定债权ＩＩ提供了展示自

治机能的新起点，如抵押权设立后的顺位让与，也可能使物权成为贯穿交易全程的意定债权ＩＩ的

伴生品，如有偿设立的地役权。

当然，意定债权ＩＩ的实现方式与意定物权有别，如前述的费用债权不一定登记，地役权为了

对抗第三人则必须登记 （物权法第１５８条），在费用债权未登记而地役权登记时，意定债权ＩＩ无

法对抗第三人，只能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同时，意定债权ＩＩ不会改变物权的权属，也不减损

其权能，如地役权随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受让方还需就地役权费用再予协商。故而，尽管在

意定物权和与其伴生的意定债权ＩＩ之间，有诸如费用债权实质影响地役权的关系，但它们终究是

割裂的两层皮，还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综上所述，债权仅是债的关系的一环，把它复原为债的关系，特别是广义的债的关系，并不

改相对性的本色，但会给物权增添债的伴侣。在以物权为目的的债权因物权的发生而消灭后，债

的关系中的其他债权还会与物权相伴，会协助或制约物权的保有和实现。它们的关系如此密切，

以至于这些债权无法在债法中规范，物权法中因此有了债的身影，债法与物权法在形式上就有了

规范交错。不过，尽管有与物权伴生与协力的关联性，债权终究处在相对关系之中，无法与绝对

性的物权同命运，后者可由物权人单独支配与处分，前者则要顾及相对人的约束，债权与物权的

二分仍很清晰。

２．法定领域

法定之债与物权也会伴生，遗失物拾得即为例证。只要拾得的规范要素具备，拾得人就有保

管、通知、返还等义务，相应地也有请求支付必要费用的权利 （物权法第１０９—１１２条），这样的

法定之债约束着拾得人与失主。该格局的基本构造是遗失物所有权与必要费用补偿请求权等法定

债权的伴生，即 “物权＋法定债权”。在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参照上述规范而适用时 （物权

法第１１４条），行为人有请求相对人支付保管费的权利，〔２２〕由此形成的权利关系也可归入此类。

在遗失物拾得规范中，所有权为规范设计时已经先在的既定要素，并非规范重点，反而是拾

得行为产生的法定债权为规范重心，以求在遗失物脱离失主控制的现实中，力争不被弃于地或藏

于己，并在保全物的价值和弥补拾得人亏欠之间达成利益平衡。这也显示出对失主所有权的协力

作用。正因为如此，德国民法学理认为，拾得在规范体系上属于债法，它之所以被置于物权法，

主要是因为拾得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取得遗失物所有权 （德国民法典第９７３—９７４条），〔２３〕这与法

定债权对拾得人保全物的价值行为的激励完全相当。反观我国大陆规范，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

家所有 （物权法第１１３条），拾得人缺乏取得所有权的激励，其亏欠因此难平，但由拾得人自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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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包为拾金不昧买单，无论在法理还是于情理都说不过去，法定债权的继续存在应为正途。

这样一来，只要失主保有遗失物所有权，拾得人就有法定债权，两种权利是有此有彼；失主

的所有权即便不存，法定债权仍予保持，两者又是无此有彼。这显然异于法定领域的债权以物权

为引导而发展的关系，后者虽然也以物权为调整基点，但它不是确定的先在要素，而是从无到有

或由此至彼的结果。如附合使原动产成为不动产的成分，对此变局，法律必须先基于鼓励创造或

维持效用来配置权属，只有这一步走好，才能迈出债权调整的第二步，所呈现的是无此就无彼的

构造。不过，一旦所有权因附合规范的配置而实存，赔偿请求权必将与它伴生，两者在此阶段又

进入伴生与协力的关系。

（二）以隐性为特质

法定物权无需债权行为即可生成，添附中的加工产生的所有权即为适例。若加工材料有明显

增值的，加工人将原始取得加工物所有权。在无意定债权参与的背景下，法定物权自成一体地独

立运作，没有问题。但它在实践中往往与意定之债相遇，如雇佣他人加工，加工物所有权的归属

是否受制于雇佣合同，则问题重重。若依加工规范确认权属，由直接促成加工物的雇员取得所有

权，显然背离交易常识。若依雇佣合同确认权属，由雇主取得所有权，一方面合同未必明确约

定，甚至合同效力有瑕疵，从而缺失归属依据，另一方面排除了加工规范的适用，在雇主与雇员

之间没有障碍，但这种私下的权属协调无法公示，难为第三人知悉，结果会使加工规范的目的落

空。至少从理论上讲，它对信赖加工规范法律效果的第三人，如雇佣双方的债权人、债权人的债

权人等产生约束力，有失公允。〔２４〕

单凭规范文义无法为此困局提供合适的解答，必须根据交易实际和通常观念，加入规范功能

的引申考量。具体说来，法律之所以将加工物所有权配置给加工人，在于材料因加工而明显增

值，凸显了鼓励价值创造的功能。沿此主线来看，雇佣加工是雇主一手撑起的价值创造活动，人

员、材料、工艺、技术、流程、机器、厂房、工资、税费、风险等无不由其决定与负担，雇员及

其劳动只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在雇主主导加工全程的现实中，雇主才是促使材料明显增值的加

工人，依加工规范可取得所有权。雇佣合同尽管为雇员提供了进入加工流程的契机，但它只调整

雇员与雇主之间就劳务提供而产生的债的关系，与加工物的权属无关。这仍是权利伴生与协力的

构造，即在雇佣合同介入下，雇佣加工成为现实，但加工物所有权是经由加工规范而生的法定物

权，实际不以雇佣合同为基础。与显性的伴生与协力关系相比，这种 “意定之债＋法定物权”的

构造有雇佣合同排斥法定物权的假相，故称为隐性的伴生与协力。

由定作人提供材料的承揽加工与雇佣加工有同样隐蔽的构造。尽管承揽人提供技能、设备和

劳力，但其听命于定作人，所获收益通常与材料及加工物价格涨跌无关，这一地位与雇员极其接

近，是主导承揽加工的定作人的服务者。故而，在定作人被视为加工人的前提下，无论定作人提

供的材料是否为其所有或可否由承揽人替换，均无碍定作人基于加工规范原始取得所有权，〔２５〕

当然也无碍承揽合同的实存，其构造同为 “意定之债＋法定物权 （定作人所有权）”。

与上述情形不同，承揽定作由承揽人提供材料，〔２６〕兼具买卖的性质，承揽人依加工规范原

始取得加工物所有权后，再依承揽合同移转给定作人。〔２７〕承揽之债于此是所有权移转的原因，

承揽定作的构造因此为 “法定物权 （承揽人所有权）＋意定债权 （定作人请求承揽人移转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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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常鹏翱：《民法中典型事实行为的规范关系》，《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参见黄立主编：《民法债编各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９６页。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１页。

参见黄茂荣：《债法各论》第１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９页；韩世远：《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９页。



的请求权）→意定物权 （定作人所有权）”，属于引导与发展的关系。若再考虑承揽合同约定的其

他债权，其整体构造又有伴生与协力关系，即 “承揽合同→ （意定债权Ｉ→定作人所有权）＋意

定债权ＩＩ”。

法定物权与意定债权之所以隐性伴生，不仅在于当两者相遇时，后者往往有决定权属的意

思。不少论者因此倾向于后者排斥前者，殊不知这与前者强制法的属性相悖，为迎合交易目的和

现实需求并绕开这样的规范矛盾，就有了稍显周折且不明显的伴生与协力关系。同时，还在于前

者通常是事实行为的结果，而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绝缘，导致雇员的具体加工行为无法假手代理

而由雇主得其实惠，仍需要法定物权规范继续介入才能合理化其后果。

四、融合与并存的关系

与物权不同，债权仅针对特定主体，并以债务人的给付为实现途径，故无论存续或交易，二

者均无法共享规范。但若在债权中加入物权元素，使其主体与特定物的所有权人完全保持一致，

结果就是债的主体因所有权移转而变更，债权的相对性因此大为减弱。如土地所有人Ａ对Ｂ负

债，在所有权移转给Ｃ后，Ｃ成为Ｂ的债务人，从Ｃ处受让土地的Ｄ同样如此。在这种债的关

系中，对债权人Ｂ而言，只要土地这个特定客体存在，其上的所有人，无论是Ａ、Ｃ或Ｄ，均为

债务人，即各时的 （ｊｅｗｅｉｌｉｇｅ）任一所有人 〔２８〕均为债的主体。在瑞士民法学中，这种与物权一

样依附于特定客体的债被称为物上之债 （Ｒｅ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９〕在物上之债关系中，物权人往往是

债务人，为了表明相同主体的这一不同法律地位，不妨将物上之债称为物务，〔３０〕以示它与物权

的区别与对应。〔３１〕概言之，物务有选择地融合了债权与物权的特性，还与物权一体并存，这种

彼此一体的构造体现了债权与物权融合与并存的关系。

（一）以法定为导向

缺乏绝对性和支配力的物务仍是债，〔３２〕但因其主体通常与物权人 在特定情形与占有人

一致，只要是物权人就是债的主体，这种注重物权客体而非主体身份的特性，与物权完全相

当，与注重主体身份而非标的物的普通债权形成了鲜明反差。举例来看，Ａ与Ｂ是相邻的土地所

有权人，Ａ对Ｂ的土地有通行权，Ｃ从Ｂ处受让土地，这一主体移转不妨碍Ａ的通行权，因为

通行义务受制于相邻的土地，而不在乎土地权利人是谁。相应地，Ａ对Ｂ有支付赔偿金的债务，

Ａ把自己土地的所有权移转给Ｄ后，Ｄ对Ｂ有赔偿之债，因为该债务作为物务，同样受制于相邻

的土地，土地权利人的身份在此意义不大。与前两者不同，在相邻关系之外，Ｂ还许诺Ａ可在其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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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 “ｊｅｗｅｉｌｉｇ”的汉译通常为 “其时的、当时的；在职的”（参见 《德汉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９８页）。

与此相应，针对德语民法术语 “ｊｅｗｅｉｌｉｇｅｒＥｉｇｅｎｔｕｅｍｅｒ”（如德国民法典第１０１８条、第１０９４条第２款；瑞士民法典

第６８１ｂ条、第７８２条），有译为 “其时的所有人”（参见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评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５２８页，第５５３页）；有译为 “现时所有人” （参见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７

页，第３７６页）；有译为 “所有人”（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９

页，第２２２页）。在汉语中，前两种译文容易被理解为是对所有人的限定，即那个时候或现在的所有人，后一种译文

则省略了限定语。该术语的德语含义并不用以限定所有人，而是强调只要是所有人，无论是谁或哪个时期均如此。

故本文借鉴苏永钦先生的 “各时所有人”汉译，参见苏永钦：《重建役权制度》，载前引 〔３〕，苏永钦书，第２５０页。

Ｖｇｌ．Ｔｕｏｒ／Ｓｃｈｎｙｄ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ＲｕｍｏＪｕｎｇｏ，Ｄａｓ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Ｚｉｖｉｌ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１３．Ａｕｆｌ．，Ｚüｒｉｃｈ２００９，Ｓ．１０１３．

参见苏永钦：《可登记财产利益的交易自由》，《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１８世纪的德国学者Ｄａｂｅｌｏｗ把权利分为对物权与对人权，把义务分为随物义务与随人义务，可大致与现代意义上的

物权与债权、物务与债务分别对应。参见杨代雄：《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及其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８页。

参见前引 〔１０〕，Ｇａｕｃｈ／Ｓｃｈｌｕｅｐ／Ｓｃｈｍｉｄ书，第２２页。



土地上放牧，这属于普通之债，只约束Ａ、Ｂ双方，与从Ｂ处受让土地的Ｃ无关，Ｃ没有义务允

许Ａ利用Ｃ的土地放牧。

物务与物权不仅以特定客体为共同根基，它们还共享同一规范基础，即物权法。物务必须基

于物权法才能对特定客体上的、各时的任一物权人有约束力。以此为标准，虽然租赁能破除所有

权让与，租赁物的各时所有人因此均是出租人，但它未被物权法规制，故非物务。〔３３〕当然，物

务中的给付义务为物权所缺失，故而，尽管物务与物权的物化属性都很充分，但物上义务与物上

权利的经纬划分仍很清晰。显然，物权法并不以物权为单一的规范对象，还涉及物务，严格说

来，物权法应称为物法才名副其实。

物权法既是物务的基础，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物务当属首要的讨论对象。瑞士的经验表明，物

务遍布物权法，以下以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规范为例 （瑞士民法典第６９４条），来看法定物务的

基本规律。通行权以袋地客观上需要通行为前提，权益扩张的通行权人需赔偿邻方的损失，这种

减损财产的积极给付义务无法为所有权所容，邻方也无法通过支配袋地来实现该债权，物权的支

配力在此荡然无存。而且，赔偿请求权的辐射范围局限于通行权人与邻人之间，不特定的社会公

众不受影响，缺乏物权的绝对性和排他力。但该请求权不同于普通债权，它依附于相邻的土地，

所有权移转只是替换了所有权人，赔偿请求权根本不受影响，即袋地所有权移转使原通行权人摆

脱赔偿义务，新通行权人则在受让所有权时原始承担该义务。但新通行权人承受的赔偿义务从受

让所有权时起算，不包括原通行权人迟延履行的部分，后者转变为邻方对原通行权人这个特定主

体所享有的普通债权。相应地，邻地所有权移转使原所有权人失去债权人地位，受让人原始取得

赔偿请求权。这一赔偿请求权的地位恰似限制物权，是长在袋地所有权上的物上负担，而非专为

特定债务人的负担，这种渗透力显然为普通债权所缺乏。〔３４〕

我国大陆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也以通行的客观必要性为前提 （物权法第８７条），与它相关的

赔偿请求权 （物权法第９２条）或补偿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１００条）也是物务，因为只要有通行权就有该债权，是

相邻的不动产为它提供了存续根基，它因此能对抗不动产物权的继受人，物化特性相当明显。

物务之所以被置于旨在配置物权的物权法当中，目的在于填补债权和物权二分的缝隙，满足

法律生活的需要。仍以上例为对象，通行权是对邻方不动产的刚性约束，邻人除了接受赔偿别无

选择，这一强制交易的管制好处是节省了相邻各方的交涉成本，在防止邻人利用优势抬高身价之

余，还能避免通行权人在不能如愿时强力通行的侵权隐患。就此而言，赔偿请求权是立法配置通

行权规范的控制机制，有协调利益冲突的功能。强调物务以物权法为规范基础，原因就在于物务

是物权规范配置的必要环节。不过，物权是规范配置的基础，物务是与其伴随的负担，尽管不可

或缺，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作为基础的物权，如通行权人迟延赔偿不会消灭通行权。〔３５〕沿

上述思路扩展，在物权法中与物权配置相关的赔偿请求权或补偿请求权均属物务。添附中的赔偿

请求权也不例外，它是所有权重新配置时自然衔接的负担，本身并非不当得利请求权，只不过其

内容和范围按照不当得利规范来定。照此说来，因添附而原始取得的所有权与赔偿请求权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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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４〕，Ｒｅｙ书，第６７页。

Ｖｇｌ．ＭｅｉｅｒＨａｙｏｚ，Ｂｅｒ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Ｂｄ．ＩＶ：Ｄａｓ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１．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Ｄａ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１．Ｔｅｉｌｂ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Ｔｅｉｌｕｎｄ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ｅｎ，Ａｒｔ．６４１－６５４ＺＧＢ，５．

Ａｕｆｌ．，Ｂｅｒｎ１９８１，Ｓ．１１７ｆｆ．．

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５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作者２０１０年

修订５版，第２９２页。



再是引导与发展关系，而是同生共存的关系。〔３６〕

除了降低成本和平衡利益，物务还有其他功能。比如，作为实现物权配置目的的基本手段，

通行权人有权请求邻方提供通行便利；作为物权状态延续的可选途径，共有人有权请求约定管理

合同或实施管理行为；作为物权状态终止的可选事由，共有人有权请求分割共有物以终止共有

（物权法第９９条）。无论何者，它们与物权一样以物为本，且与物权共同搭建起物权配置规范，

物务与物权的关系因此既非上文中由附合所例证的 “法定物权→法定债权”，也非由拾得所例证

的 “法定物权＋法定债权”，而是 “法定物权→＋法定物务”。

与普通债权相比，物务的主体尽管也为特定人，但该特定源自特定的物权客体，是受制于客

体的特定，即物务主体是特定客体的物权人或占有人。由此特性出发，可将物务主体予以物化，

以表明物务是根植于物权客体的债。物务主体的范围当然要根据制度功能而定，相邻关系和共有

关系中的物务主体就有差异，前者可涉及所有权人、用益物权人乃至自主占有人，与通行权相关

的赔偿请求权主体即如此，后者则通常限于所有权人，如按份共有人承担费用或偿还债务超出应

承担份额的，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 （物权法第９８条、第１０２条），这旨在调整共有人内部关

系，共有份额的抵押权人等限制物权人被排除在外。

正因为物务受限于特定的物权客体，物权丧失对物务的存续无异于釜底抽薪，物权移转导致

原物权人的物务消灭。物的灭失也有相同后果，如供袋地通行的宅基地因洪水侵袭而灭失，宅基

地使用权因此消灭 （物权法第１５５条），与此关联的赔偿请求权随之消灭。而且，与物权一样，

物务通常也不受制于消灭时效，共有人终止共有关系的请求权 （瑞士民法典第６５０条第１款）即

为适例。〔３７〕

说物务不同于普通债权，不是说两者的差异已大得不能弥合，只是说它们有是否物化的区

分，与该区分有关的机制当然不同，与它无关的给付义务、履行障碍、责任承担等自无差别。如

与通行权相关的赔偿请求权可适用债的一般规范，通行权人不赔偿或迟延赔偿，即应承担继续履

行等责任 （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１款）。此外，物务也能成为引发物权的动因，以法定抵押权为

例，为兼顾交易安全，瑞士强调法定抵押权登记生效 （瑞士民法典第８３９条），在此起到引导作

用的是作为物务的建筑承包人请求土地所有人设定抵押权的请求权 （瑞士民法典第８３７条第１款

第３项），它与作为意定抵押权登记基础的抵押合同的功能完全相当，〔３８〕此时的关系构造为 “法

定物务→法定物权”。我国大陆的法定抵押权无需登记，这固然便利了承包人，却无法照料不知

该抵押权存在的发包人的债权人。正是为了弥补这样的缺陷，我国台湾修法 （其民法第５１３条）

向瑞士法看齐。〔３９〕若将来我国大陆的法定抵押权也朝登记生效的方向发展，则物务在引发法定

物权上与普通债权就有共性。

（二）以自治为导向

说物务融合了债权与物权，不是要打破财产权的二分，而是强调它在此基础上夹杂了债权与

物权的双重特性，填补了二分的空隙。无论物务取向于法定还是以自治为导向，均无不同。

在瑞士法，基于意思表示产生的物务以地役权关系中的物务为典型。供役地人基于地役权要

容忍地役权人的使用，地役权人相应地负担支付费用、设置或维修相关设施等积极给付义务 （瑞

士民法典第７３０条第２款、第７４１条）。土地负担也是物务，它使各时的任一土地所有人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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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给付义务 （瑞士民法典第７８２条）。这两类物务均与限制物权结合在一起，物化属性非常明

显。与它们相比，以租赁权等债权为对象的预告登记无此外形，但债权因预告登记而有对抗力

（瑞士民法典第９５９条），属于广义的意定物务。〔４０〕

抛开我国没有的土地负担不谈，与地役权关联的上述义务在我国并不陌生，它们在地役权合

同约定 （物权法第１５７条第２款）的基础上，可通过登记产生对抗力 （物权法第１５８条、国土资

源部 《土地登记办法》第３７条、原建设部 《房屋登记办法》第６５条），完全符合物务的特性。

此外，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常约定用地人的投资开发、支付出让金等给付义务，它们随该

使用权的移转而移转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４１条），也应归入物务。至于预告登记，我国以引致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为登记对象，目的在于保障将来实现物权 （物权法第２０条），它融合了债

的属性和物权的对抗效力，谁受让负担预告登记的物权，谁就要受该债权的束缚，预告登记无疑

也是物务。

与法定物务一样，意定物务也以物权法为规范基础，因此应遵循法定原则，当事人只能从法

律列明的物务类型中择一而定，超出范围的属于普通债权。而且，意定物务通常有登记基础，凡

被登记即应视为真实存在 （物权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并在登记错误时受公信力约束 （物权法第

１０６条），如地役权人维修设施的义务被漏登，善意的需役地受让人因此免负该义务。再者，只

要有登记基础，同一客体的物务与物权或与其他物务相互间有顺位序列，各自的实现机会按登记

时间先后排列，如针对同一房屋的两个抵押合同均被预告登记，则先登记者先实现。

意定物务由法律限定类型，当事人并无自由创设的空间。法律在限定时往往会负载特定的管

制目标，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未履行开发义务，要被征收土地闲置费或被收回土地使用权 （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第２５条），防止土地闲置、提高利用效率的目的相当明显。这种物务显然也有强烈

的法定色彩，只不过它实存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在此成了控制阀，这

正是意定物务与法定物务的差异所在。基于这一差异，二者的内容判断标准就不相同。〔４１〕只要

不违背法定原则，意定物务的内容可由当事人自由形成，无论地役权人的作为义务，还是预告登

记保全的债权，无不如此，只要意思表示有效即有约束力，在理解时遵循意思表示的解释规范。

法定物务中的给付义务由法律规定，不仅其发生与否需要甄别，如当事人约定排除的只能是任意

法，故其规范基础是强制法还是任意法就是事先的判断步骤。而且，对其内容的理解需借助法律

解释规范。〔４２〕当然，意定物务与法定物务可能均有金钱之债的内容，并同有平衡利益的功能，

但不同出发点会有不同后果。意定物务着眼于债的必备要素，即便因未登记而只是普通的意定之

债，也能影响相关联的物权利益，如地役权人迟延支付费用会导致地役权消灭，用地人支付出让

金则有助于促成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３项），而法定的赔偿请求权则不是物权产生的原因

和对价，实现与否对物权存续没有影响。

总结说来，并非所有的债权都只针对特定的相对人，在特定客体的媒介下，依附于物权的物

务就针对各时的任一物权人，即物务针对的是特定客体，再据此将其主体具体化为物权人，这种

因物权客体而设的债权与物权绑在一条绳上，完成了从纯粹的相对性到带有绝对色彩的相对性的

跳跃，直接约束物权人。与给权利主体带来积极利益的物权不同，物务产生的是消极利益，且在

物权配置规范中与物权如影相随，本文讨论的法定领域的债权几乎全被囊括其中。在瑞士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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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与遗失物拾得、埋藏物发现有关的债的关系也属于物务。〔４３〕物务除了受制于债法，在物权

法中也有广泛的规范存在，并受制于法定、特定、公示等物权法基本规范。就此而言，债权与物

权二分在规范层面的缺口有了物务的中间体。

五、同质与同化的关系

债权体现了相对的人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物权则是因物归属于人而产生的人对物的绝对支

配地位。两者看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与物权一体并存的物务的牵制和约束下，物权与物务在同

一客体上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它们不仅存于特定主体之间，有人与人的关系外观，还相互牵

连，且能普适于整个物权领域。这种构造甚至在物权及与其伴生的普通债权之间也很明显，导致

债法规范可以顺势而入进行规制。若物权能代表依附于特定客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物权与

债权同样有人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法律适用也有合一的可能，表现了同质与同化的关系。

（一）以他物权为参照

债的关系仅约束特定的双方，不涉及此外的第三人，这种相对性的人与人的关系，与绝对性

的物权看上去有天壤之别。后者是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享有的可对抗任何人的法律地位，属于人

对物的支配权，表现了人与物的关系。〔４４〕这样的区别深深地嵌入德国民法典。它的第二编是

“债的关系法”，第三编是 “物权法”，后者避免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以物为基点与中心，遵

循物的逻辑概念来展开。如在相邻权中，是土地而非所有权人缺乏通往公共道路的联系，用益权

存在于物、权利或财产之上，抵押权人享有从土地中获得满足的权利等，表明其整体结构均已物

化。〔４５〕我国台湾与德国接近，其民法典第二编是 “债”，第三编是 “物权”。我国大陆虽然没有

这样的形式区别，但实质区分如出一辙，即合同表现了财产关系 （合同法第２条），〔４６〕物权被限

定为权利 （物权法第２条第３款），并无义务成分，债与物权因此是关系与权利的划分。

所有权是最典型的物权，表现了人对物的完全支配，权能具体化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物权法第３９条），它为物权规范提供了模本。他物权的本体构造不出其右，用益物权无非分享

了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能 （物权法第１１７条），担保物权则分享了处分权能 （物权法第１７０

条）。不过，以所有权为模板所描绘的物权图像未必能清晰无误地反映他物权的全部信息，因为

从功能上考虑，他物权是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其他财产权得以实现经济价值的工具，并不完全受制

于所有权。以担保物权为例，所有权或用益物权在权属未变的情况下，可凭借抵押权发挥价值

（物权法第１８０条），质权对债权、股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也有相同的功能 （物权法第２２３

条）。要实现这一工具价值，他物权就必须存于特定主体之间，它因此有相当明显的人与人关系

的色彩，与债的外观近似，与物的所有权颇有距离。换言之，因为有明确的相对人，他物权首先

对该特定主体有意义，所有权显然缺乏这种关系。

当他物权的设立以合同为基础行为时，物权主体与合同主体完全重合。他物权之所以能从设

立他物权的合同之债中脱离出来，主要凭借体现自治的物权行为与表现物权绝对性的公示，前者

为物权而非债权的产生提供了正当性根据，后者使社会公众知悉物权，为其绝对性提供了正当性

根据，结果使他物权摆脱了合同之债的相对性，这是他物权与所有权有家族相似的共同基因。可

以说，他物权有双重的定位参考维度，一是所有权，另一是合同之债。对他物权概念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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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与所有权的区别过程中，他物权也经历了与设立他物权的合同之债的区别。〔４７〕

在他物权以合同之债为引导而发展的情形，他物权可以当作设定他物权请求权这个单一债权

实现的标志，若合同关系中的其他债权债务仍然存在，不妨说他物权是从债的关系中切割出的权

利。〔４８〕以不动产用益物权为例，它们在自治背景下均源自以使用他人不动产为目的的合同之债，

在切割时加入了不同的构造元素，结果有了不同类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均为特

定主体而设，虽然作为客体的土地类型被法律强制，有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之分 （土地管理法第４

条第２款），在农用地上设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用于农业 （物权法第１２４条），在建设用地上

设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能用于建筑 （物权法第１３５条），但具体用益情况由权利主体决定，这

是它们的共同点。如用耕地种粮或种菜取决于承包经营权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建十层还是八

层楼房完全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决定，土地在此除了作为物权客体别无他用。这两类物权的主体

是特定人，客体为特定物，可称为主体为人、客体为物的物权，简称属人权。地役权就不同，它

看上去也为特定主体而设，但用益要从不动产的客观需要来判断，即地役权的目的是为了需役地

使用的便利，而非为了地役权人的与需役地无关的其他个人利益。〔４９〕这样一来，地役权如同长

在供役地和需役地之上一样，只要供役地和需役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且地役权未消灭，则需役地

的各时的任一所有权人，无论是地役权设定时的所有权人还是此后的需役地受让人，都是地役权

人，不动产于此不仅是客体，还物化了物权主体，即主体随客体而定，因此可将地役权称为主体为

物、客体为物的物权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Ｒｅｃｈｔｅ），〔５０〕简称属物权 （Ｒｅａｌｒｅｃｈｔｅ）。〔５１〕正是通过自治、

公示或物化等要素的综合，用益物权不仅脱离了合同之债，还有了不同的支脉。

不过，仅以权利来定位用益物权仍不确切，因为其中的义务因素相当明显。且不说相对人对

用益物权的容忍与尊重等消极义务，重要的是物权人对相对人负有支付费用等积极的债务。若这

些债务符合物务的构造，就与物权在同一客体之上，由同一主体保有，还一体地从合同之债中分

割出来，形成权利与义务并存的物上关系。由于物务是债，在物权人负担债务时，相对人就是债

权人，物权与物务因此是相向关系，物权人可对包括相对人在内的任何人宣示或主张物权，相对

人则可对特定客体上的各时物权人主张债权。在支付费用等债务不符合物务构造时，就属于与用

益物权伴生与协力的普通债务。在物权人与相对人这对特定主体之间，物权、物务以及其他普通

债权往往形影不离，它们常常被一体地当作用益物权的内容来看待。比如，德国地上权的内容除

了建造、维护和使用建筑物的权利，据约定还包括地上权人向土地所有权人让与地上权、支付违

约金、转让地上权时须请求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等义务 （《德国地上权条例》第２条、第５条），这

些义务经登记即可对抗第三人，否则为普通债务。〔５２〕又如，我国大陆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台湾地

区地上权的内容也分别包含了物权人支付出让金和支付地租的债务。〔５３〕而且，用益物权旨在使

用他人之物，用益的权限既为物权人提供获取积极利益的机会，表现出权利属性，又为其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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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如此而为的限度，表现出了义务属性，这同样也被列入用益物权的内容，〔５４〕并在不能遵行时

影响物权的存在，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或地役权人滥用权利均导致物权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６条，物权

法第１６８条第１款）。概括而言，用益物权虽名为物权，但内容已不单纯是物权，还包含有物务或普

通债务，其中既有人与物的关系，也有人与人的关系，实为多重的权利义务构造。

与用益物权相比，担保物权也有关系构造，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担保物权如同用益物权一样

有义务要素，如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质权人有及时行使质权的义务，违背者要承担责任 （物

权法第２２０条）。而且，因其功能所致，担保物权依附于并服务于主债权，因应主债权的变化而

改变，即便物权行为无因性也不改这种从属性，即只要产生主债权的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效力瑕

疵，担保物权即失去依托，这导致它必须将主债权融入其中，如动产抵押权和权利质权的登记内

容就包括主债权 （国家工商总局 《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４条，国家版权局 《著作权质权登记办

法》第７条、第２１条，中国人民银行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１０条第４款），否则就无担

保物权。根据这些特性，可以说担保物权笼罩在主债权与设定担保物的基础之债当中。这些均表

明，担保物权同样是多重的权利义务构造。

他物权经历上述内涵扩张，已悄然质变为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束。名词与实质之间

的这一背离，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单纯的物归属于人、人支配物的权利定性。还要看到，公示在我

国大陆并不占一元垄断地位。在公示对抗机制下，不公示不影响他物权的产生，但无法对抗第三

人 （物权法第１２７条、第１５８条、第１８８条），这与日本物权变动规范 （日本民法典第１７６－１７８

条）等同。如何界定第三人争议颇大，但无论如何，未登记的他物权均有相对性，与具有公示外

观的绝对性的物权不能划一。〔５５〕若将第三人的范围扩至普通债权人，则未登记的他物权不能排

斥债权，无异于普通债权，是有实无名的债的关系。若将第三人的范围缩限为与未登记的他物权

人有权属竞争关系之人，如公示的物权人，则未公示的他物权的排他性和支配力大打折扣，其物

权地位也不纯粹。

就此而言，他物权实际上是以他物权为核心，又结合物务或普通债务的关系结构。只有在此

界定下，才能有机地吸收债务成分。否则，仍在绝对权与支配权的意义上定位他物权，却把物务

混同进来，或把与它格格不入的普通债务硬塞进来，会不当打破债权与物权本来泾渭分明的分

界。为了能更清楚地理顺物权与相关的债之间的关系，应把一体并存的物权与物务组合成物上关

系，把其他债务留在债的关系，并用设定物权与物务的自治行为与公示机制来区隔它们。

强调他物权的关系属性，不仅是说它从债的关系中切割而来，带有债务的成分，还表明它有

明显的相对性，并非是无约束的绝对的支配权，物权人不能依凭自己意思为所欲为，而要受到相

对人的约束，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应经发包人同意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４１条，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１３条）。而且，物权与物务之

间以及物权与伴生的普通债务之间有类似于合同关系中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牵制与攀扯。〔５６〕比如，

地役权因费用迟延支付而消灭；又如，物权人基于物权获取的利益与作为其原因的债务负担互为

调整函数，前者的增减会导致后者相应增减，德国以及我国台湾的地上权与地租之间即如此

（《德国地上权条例》第９ａ条；我国台湾民法第８３５条之１）。此外，在物权消灭后，占有客体的

他物权人不仅有返还原物的义务，还有类推适用债法规范来调整剩余利益的需求，如地上权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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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有益费用，可类推适用租赁规范请求土地所有人偿还。〔５７〕显然，若将他物权还原成物上

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与债权所代表的债的关系具有人对人的权利义务同质，且在产生、存续、终

止诸方面有近似的调整机制，同化趋势不容忽视。

物权与物务、物权与普通债务、物务与普通债务、物上关系与债的关系相互间当然不同，但

物权与物务组合成的物上关系，以及物权与普通债务紧密的伴生和协力关系，在运作规律上均与

纯粹债的关系同质与同化，债法因此可类推适用于物权，物权法反过来也可规制包括物务在内的

债的关系，〔５８〕债法与物权法在分离基础上出现了交融。把这种交融再向前推一步，着眼于他物

权所处的人与人的关系结构，特别是这种关系与债法的契合性，甚至能用合同关系替代物权法中

的他物权制度，如用债权性的用益合同替代用益物权、用债法的给付担保替代担保物权，〔５９〕也

就有了想象空间。

（二）以所有权为参照

与他物权相比，所有权表现出的人对物的支配更完整、更绝对、更纯粹，看上去与人与人的

相对关系绝缘。不过，所有权并非孤立地立于权利的逻辑真空世界。放在社会现实的背景下，所

有权被放大的对物性所遮蔽的对人关系会被复原。

作为绝对的支配权，所有权无需借助他力即可实现，所有权人说了算的个人主义色彩相当鲜

明。但因各种现实因素的作用，所有权人相互间会有关系连接。在物本身的形态和位置的约束

下，相邻的不动产催生出睦邻友好的和谐需求，权利人容让与自谦在此不仅是道德诉求，也是法

律限制所有权的表现，由此而有损失者能获取赔偿。这种因物而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天然地与不动

产所有权一体并存，不能分离各归其主。用相邻关系来概括这种与不动产所有权浑然天成的关系

恰如其分，德国民法就把它们作为所有权的内容来看待 （德国民法典第３章第１节）。然而，物

权法因此也打开了人与人关系进入的通道，即对土地进行最严格的划分也不能导致土地完全孤

立，不仅土地界限相连，超出土地界限的影响也无法避免，必须承认人与人的关系。〔６０〕

约束要素也可能源自人本身。因资力不足导致的按份共有或基于婚姻产生的共同共有，均使

所有权人对共有物的利用、管理、处分等共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教科书把

这些债的关系作为共有制度的主要内容来对待，〔６１〕有意无意地拓展了所有权的内涵。在这些债

的关系因登记而能对抗第三人时，共有还能将所有权转化为他物权，〔６２〕关系构造更加突出。

相邻关系与共有当然不同，但权利人齐心协力才能成事的团体精神颇为一致，兼顾这两者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同样如此，无需赘言。相邻关系、共有与区分所有中的关系或为物务，如与通行

权相关的赔偿请求权、登记的共有物管理合同，或为普通债务，如未登记的管理合同。作为所有

权保有或行使的必备要素，它们被物权法规制，但债的本性不因此有变，若放大这一本性，它们

完全可置入债法，如相邻关系和共有均能被债法中的共有规范所涵盖。〔６３〕而且，区分所有与共

有贯彻了团体主义，所有权的行使采用多数决的议事规则 （物权法第７６条、第９７条），与合同

·４９·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参见前引 〔２０〕，谢在全书，第６６页。

Ｖｇｌ．Ｇａｕｃｈ／Ａｅｐｌｉ／Ｓｔｃｋｌｉ（ｈｒｓｇ．），ＰｒｊｕｄｉｚｉｅｎｂｕｃｈｚｕｍＯＲ，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６．Ａｕｆｌ．，Ｚüｒｉｃｈ

２００６，Ｓ．４３９ｆｆ．．另参见前引 〔１８〕，王泽鉴书，第６页。

Ｖｇｌ．Ｓｃｋｅｒ，Ｖｏ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ｚｕｅｉｎｅｍ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ｒｅｃｈｔ，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ｓ

Ｇｅｏｒｇｉａｄｅｓｚｕｍ７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ｕ．ａ．２００６，Ｓ．３７７ｆｆ．；Ｆüｌｌｅｒ，Ｅｉｇｅｎｓｔｎｄｉｇｅｓ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２００６，Ｓ．５５８ｆｆ．．

参见前引 〔７〕，克尼佩尔书，第２６７页。

参见前引 〔１８〕，王泽鉴书，第２２３页以下；前引 〔５４〕，崔建远书，第２４８页以下，第２６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３０〕，苏永钦文。

参见前引 〔５９〕，Ｓａｅｃｋｅｒ文，第３７５页以下；前引 〔５９〕，Ｆüｌｌｅｒ书，第５５８页以下。



关系相比，决议更多一层约束，因为多数人的同意溢出了同意人的主体范围，约束到反对者，关

系相对更复杂。集体所有权与此类似，欲将虚化的集体坐实，也要运用团体主义的多数决规则

（物权法第５９条，土地管理法第１５条第２款）。

可以说，只要将视角从抽象的所有权概念转向具体形态的所有权，将其客体的物理关联及主

体的人际关联纳入视野范围，就不难看出所有权必然处于关系结构之中。如果说团体主义背景下

的上述关系滞留在所有权人的内部，那么，所有权的价值化趋向将迈到外部。所有权的经济功能

随着交易变迁更加突出，完全支配权的法律属性淡化不少，忽略用益权能的所有权人往往通过法

律行为来控制标的物的价值。如在所有权保留 （合同法第１３４条）或以占有改定 （物权法第２７

条）和信托 （信托法第２条）为基础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人均不占有动产，无法实际用益，所有

权只是用以担保债的关系，所有权人甚至不能自由处分动产，否则要对债务人承担相应责任，故

为形式上的权利主体。这些剥离了用益权能的所有权突出了经济效用，被形象地称为 “裸体的”

担保所有权。〔６４〕由于这些所有权中的债的因素十分突出，相对性十足，故有相对所有权之称，〔６５〕

与所有权的理论常态与规范模本显然不符，但交易需求的改变给了其实践正当性。而且，所有权

的价值化表现甚至不限于作为担保手段，其整体也可相对空虚化，如在借用他人名义购房的情

形，出资而隐名者为实质所有权人，出名但不出资者为形式所有权人，在后者违反借名合同约定

处分所有权时，前者甚至能通过主张无权处分来恢复所有权，〔６６〕公示的所有权于此真的变成仅

有形式却无实质的 “裸权”。在这些所有权价值化的表现中，所有权均受债的关系约束，说到底

仍是权利义务关系棋局中的棋子。

综括来看，从他物权到所有权的规范检讨表明，物权与物务一体并存地构成物上的权利义务

关系，并与其他债权有内在的牵制关系。这说明，在相对的人与人的关系约束框架内，单凭绝对

的支配力，物权无法独善其身，也需要像债权向债的关系复原一样，从权利复原为包括绝对的人

对物的关系、相对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内的复数关系。从权利内核来看，债权与物权仍然二分，但

在权利义务关系层面，由债权代言的债的关系与由物权代言的物上关系的同质与同化不容忽视。

六、结　语

对现今的民法学人而言，债权与物权几乎就是先在的概念工具，尽管拘泥于二分的逻辑对它

们进行僵化理解会陷入概念法学，〔６７〕但不容否认的是，透过它们，现实中繁多的财产利益形态

得以简化，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也有了清晰的部门划分，因此在生活世界和法律世界中产生了简

约而高效的便宜，这反过来又无数次地验证着债权和物权二分的正当性。本文无从脱离这种约

束，只是想在二分的根基上再前进一步，从规范体系的关联性角度再看债权与物权的关系。

以上分析较全面地展示了债权与物权的关系，从中也会看到下列颇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基本问题：

第一，整体把握物权法的实质地位。要想把债权与物权的二分逻辑贯彻始终，无论静态还是

动态、权利还是规范，均须有楚河汉界，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债法与物权法因此呈分立之势。

但债权与物权在实态和规范上的衔接、并存、共生与同化，又表明作为财产法的两个主干，债法

·５９·

债权与物权在规范体系中的关联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参见前引 〔１４〕，Ｒｅｙ书，第１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５〕，Ｂａｕｒ／Ｓｔüｒｎｅｒ书，第２４页以下。

参见詹森林：《借名登记出名人之无权处分及借名人回复登记之请求权基础，兼论出名人之不法管理责任》，《台湾法

学杂志》第１８６期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参见王伯琦：《论概念法学》，载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页。



与物权法无论于功能还是在适用，均无法独自发挥作用，规范的体系效应相当明显。与此相应，

尽管物权法在形式上自成一体，但围绕具体问题而对物权规范的学理研讨或司法适用，恐怕还必

须相机地加入债法因素，至少应有此意识。这意味着，物权法实质上并不完全自足，它与债法一

起构成财产法的有机部分，应被整体把握。

第二，适度扩张物权法的规制对象。物权法直指物权，即直接支配特定客体并排他的权利，

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一限定主导了学理研究范围。但物权并非物权法的唯一调

整对象。在债权的攀扯下，物权法还必须处理与物权同根并生的物务及二者关系，还要处理与物

权伴生的普通债权及其关系。尽管它们客观上依托于实证法规范，但在认识上却未被提升到规制

对象的高度，以至于物权法学理乃至债法学理并未给予它们应有的关注，留下不小的知识薄弱

区。而通过深入研究来补足这些对象，除了在维持物权法基本制度不变的同时，能描绘出完整的

物权法知识图 （如法定原则与公示原则的基本原则地位不变，但适用范围必须扩及物务），还能

根据物务或与物权伴生的债权的基本原理，为我国实践中的相关难题，如装修他人房屋的法律适

用 〔６８〕等，提供更妥当的认识视角和解决路径。

第三，合理配置物权法的规范类型。物权法调整了类型丰富的利益关系，随之也配置了不同

类型的规范，〔６９〕其中最常见、最有价值的当属任意规范与强行规范。由于物权的归属涉及不特

定的第三人利益，为了避免第三人因当事人约定排除物权归属而预期落空，涉及物权归属的规范

只宜是强行法。在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尽管有意思自治因素，但仍需法定原则和公示原则，

交易当事人无法排除它们，这一点属于共识。与此不同，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范必有管制

目的，如加工旨在鼓励创造财富，为了不致该目的落空，并维系稳定的交易秩序，既不允许当事

人约定排除，也不因有法律行为的外衣而丧失适用空间，雇佣加工、承揽加工即为适例。物务是

确定物权归属的必要环节，事关其归属的规范同为强行法。尽管与物权伴生，但与物权归属无关

的普通债权，只要法律无特殊规定，原则上均为任意规范。

第四，妥当界定物权法的区分原则。用以规范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关系的区分原则 （物权

法第１５条）并未被普遍认为是物权基本原则。〔７０〕其实，尽管区分原则在现行法中只调整不动产

物权变动，但其基础和内容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７１〕它能适用于债权引导物权发生的

现象，而该现象是物权变动的主态，故区分原则理应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据此区分，债权行为

以债的发生为内容，在相对性的约束下，与他人无关，也不会直接更改物权权属或减损其权能，

能产生相反结果的是物权行为。这意味着，在买卖中，即便卖方无所有权或处分权，也只导致债

权无法实现，违约成本仍内化于卖方，这与有处分权的卖方不履行债务在后果上没有两样，故有

无处分权并非判断债权行为效力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第３条）。

第五，认真对待物权法的可能危机。一旦债权与物权的同质和同化关系被放大，在债权引导

物权发生的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债法在民法典中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而物权法中的他物权规范

乃至所有权规范中的相邻关系、共有、建筑物区分所有等，却均能为功能相当的债权规范所替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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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围绕该问题所引发的讨论，参见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２月２０日、２月２６日、２月２７日的专题文章；

另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５页以下。

参见王轶：《论物权法的规范配置》，载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６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３〕，王利明书，第１４７页；前引 〔５４〕，崔建远书，第８页。

参见前引 〔１２〕，孙宪忠书，第２５１页以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持这种见解：“双方签订的 《联合开发协议》及

《补充协议》作为讼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原因行为，是一种债权形成行为，并非该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物权变动行

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民一终字第１２２号民事判决书。



换，这将击垮支撑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掏空物权法的实质内容。着眼于此，物权法能否在民法典

自成一编地独立存在，就是问题。〔７２〕一旦在学理上完成物权法的分解，逻辑结论就是要改变民

法典的格局，为了照料不能归入债法的物权规范，就势必以债权规范为根基来设立财产法，在民

法中完成从物权法到财产法的转变，〔７３〕以财产权关系来统和债权与物权。〔７４〕这无疑是物权法的

危机，无论它的可能性有多大，都需学界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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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ＪｅｎｓＴｈｏｍａｓＦüｌｌｅｒ的教授资格论文即以 “独立的物权法？”为题，详见前引 〔５９〕，Ｆüｌｌｅｒ书。

德国学者ＦｒａｎｚＪüｒｇｅｎＳｃｋｅｒ提出了 “从德国物权法到欧洲财产法”的论题，详见前引 〔５９〕，Ｓｃｋｅｒ文，第３５９页

以下。

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６页以下。




